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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规范问答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2007年修订）(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2007年2月2日以证监会计字[2007]9

号印发)背景 为准确考核上市公司、拟上市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的经营、盈利能力，我会在相关融资法规及多项信息披

露规范中使用了“非经常性损益”的概念。2001年4月25日中

国证监会颁布了《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规范问答第1

号-非经常性损益》，对非经常性损益的含义和内容作了较为

清晰的界定，并于2004年1月15日对部分内容做出修订。目前

，财政部已正式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及应用指南（以下简称

“新会计准则”），自2007年1月1日起在上市公司范围内施

行。结合新会计准则中相关规定的变化，我们相应对非经常

性损益做出了修订。 问题： 何为非经常性损益？它包括哪些

项目？ 解答： 一、非经常性损益是指公司发生的与主营业务

和其他经营业务无直接关系，以及虽与主营业务和其他经营

业务相关，但由于该交易或事项的性质、金额和发生频率，

影响了正常反映公司经营、盈利能力的各项交易、事项产生

的损益。 二、非经常性损益应包括以下项目： （一）非流动

资产处置损益； （二）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的税收返

还、减免； （三）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业务

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

外； （四）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但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设立的有经营资格的金融机构对非



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除外； （五）企业合并的合并成

本小于合并时应享有被合并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

的损益； （六）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七）委托投资损

益； （八）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

资产减值准备； （九）债务重组损益； （十）企业重组费用

，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十一）交易价格显失

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